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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據「中華民國 2012 年至 2060 年人口推計」研究報告，我國 15 歲至 64 歲之勞動人口將在

2015 年後急速下降，10 年內減幅高達 100 萬人以上，勞動人口銳減，勢將嚴重影響經濟發

展。 

二、據勞動部「101 年中高齡（45~64 歲）人力資源統計提要分析」，我國中高齡人口勞動參與

率明顯低於韓、日、美諸國。 

（六十七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鑒於原住民族世居於山川林野間，而原住

民保留地係族人經濟命脈，然因原住民保留地如位處集水區

、水質水量保護區內或為林業用地時，因相關法令限制無法

進行耕作或其他使用，而近期經濟部將研擬修正《自來水法

》，對於用水量超過國際標準的耗水大戶附徵之綠水費，本

席要求經濟部於修訂相關規定時，應增訂綠水費需提撥一定

比例做為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之用，除提高原住民族造林

護林意願，除可維護國土保安涵養水源外，還可保障原住民

族生存權益延續其傳統文化，彰顯我政府照顧原住民之積極

作為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經濟部統計資料，工業用水中，自來水供水系統供水量就占 46.22%，另外 53.78%則是

業者自行抽取地下水或其他水源，台灣的自來水供應不僅一半是供給工業使用，更可怕的

是另一半是抽取地下水或其他水源，嚴重危害我國水資源的利用，更是造成地層下陷的元

凶之一。 

二、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統計資料，全國原住民保留地約 26 萬公頃，其中約有 17 萬公頃

是林業用地，受限森林法規定僅能造林。又據經濟部水利署統計資了顯示，原住民保留地

位於水質水量保護區之面積計有 90.117 公頃，其使用又限於自來水法規定，政府雖有補償

但對於居住當地之原住民是杯水車薪。 

三、為維護國土保安及水土保持並提高原住民造林意願，經濟部於研修正《自來水法》對於用

水量超過國際標準的耗水大戶附徵之綠水費時，應訂定綠水費需提撥一定比例做為原住民

保留地禁伐補償經費規定，以維護我國土安全並保障原住民族生存權益。 

（六十八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鑒於懷孕期間及生產是家庭大事，適當的

產前檢查能瞭解婦女與胎兒的狀況，提早發現潛在的危險，

儘快處理與治療。經查，多數職業婦女於懷孕時，為了不影

響工作或全勤獎金，利用晚上或假日安排產檢，經常出現晚


